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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灵活就业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和《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财社〔2016〕28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对象及补贴方式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发放对象为株洲市已申领《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且被认定为就业困难对象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灵活就业的离校1年内高校毕业生。市本级参保人员社保补贴由市本级发放，市本级财政负责补贴资金的筹集，县市区参保人员社保补贴由各县市区发放，同级财政负责补贴资金筹集。

二、补贴期限和标准

1、补贴期限。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保补贴时年龄为准）；对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2、补贴标准。对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其中“4050”以上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分别按其当年实际缴费基数的12%、6%给予补贴；“4050”以下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分别按其当年实际缴费基数的8%、6%给予补贴。
3、补贴依据。“4050”人员的年龄认定以身份证为依据，认定时间结点为每年12月31日；缴费基数由社保经办机构确定。
三、补贴的申报及审批程序

1、灵活就业人员应按规定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并适时向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同时提供以下资料：社保缴费银行出具缴费回执单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创业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复印件（离校1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与社区签订的灵活就业协议书、个人银行账户、《株洲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对象申报审批表》（一式三份）。
2、社区对灵活就业人员相关资料进行初审，签字确认后报街道复核。

3、街道对社区上报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盖章确认后将纸质资料与电子台账于每季末20日前报县市区就业局和市就业处审批。
四、资金拨付

各级人社部门应将通过审核的灵活就业人员补贴享受情况在人社部门官网公示15天；公示无异议的，将按规定于下季度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请者本人个人银行账户。补贴享受情况各级人社部门应及时在《湖南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中予以记录。
五、台账管理
灵活就业人员在指定银行缴纳社会保险费后，应将缴费凭证复印件交社区留存；街道社区应及时做好台帐登记和其他就业援助服务工作。
附件：1、株洲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对象申报审批表
2、株洲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汇总表

3、株洲市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补贴花名册

4、株洲市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补贴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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